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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金融產業中銀行業之產能，對於經濟社會占有較高之比重，而且

對於消費大眾、公司法人之財管人員及有志於財務金融學程之莘莘學子對

於本章論述，將有所助益，本章節係依循銀行法之規範，針對其組織、

設立、監理及其經營之業務、目的、原則、功能之描述及近年來銀行內部

之經營策略均有所變革，而區分為企業金融（又稱法人金融）、消費金融

（又稱個人金融）及財富管理等事業群。並於2010年展開兩岸金融交流而

簽署兩岸金融備忘錄MOU。

尤對於銀行營業大廳、出納部門、金庫庫房管理、全能櫃員及票據交

換制度、存款及匯兌業務（包括存款保險及洗錢防制法）、徵授信業務之

闡述（如信用評估五P因素之演變）更鉅細靡遺，詳為解說論述，頗具實

務操作經驗，堪為最新《基礎銀行實務》之參考資料。

第一節　營業大廳

一、服務中心

銀行顧客服務中心係供顧客與櫃檯行員間業務之連結，均設於營業大

廳明顯處，主要為處裡顧客存款、提款、匯款等事務，舉凡個人 /法人開

戶、相關表單填寫、補發存摺、更換印鑑、票據、存單摺及圖章掛失止付

等雜事，都會於服務中心處理。

二、出納部門

（一）意義

銀行之出納為專門處理銀行與顧客間，各項現金，票據之收付業務，

出納制度經多次演變與改良，目前所有銀行均實施全能櫃員制度。全能櫃

員制度係設立總出納，負責每日營業開始前，櫃員向總出納（稱為櫃員主

任）領取若干現金備收付之用，並於營業時間終了後，再將收付記錄及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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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現金交還櫃員主任。櫃員除經辦本身帳務外亦兼辦現金收付工作。

（二）現金之點算與整理

1. 現鈔點算法

　⑴ 機器點算法：目前各銀行均使用「驗鈔機」替代人工點算鈔票，迅速

正確，並有驗鈔真偽之功能。

　⑵硬幣點算法：硬幣之點算各銀行均使用「點幣機」。

2. 破損鈔票之處理

顧客持破損鈔票來行請求兌換時，依照下列辦法收兌，經整理後再送

至各地台灣銀行調換，其處理情形如下。

兌換金額 破損情況

照全額收換者

破損極微，餘留部分在3/4以上者。
鈔票破裂但各片可吻合者。

鈔票污損焦黑但簽名、號碼、文字、花紋可辨認者。

照半數收換者 破損鈔票在1/2以上而不及3/4者。

不予收換者

殘餘部分不及1/2者。
經火燻油漬不能辨認真偽者。

拼湊成張不能吻合者。

故意剪挖塗改者。

三、金庫庫房管理

（一）庫房安全管理

金庫庫房為金融機構現金及有價證券之庫存及保管重地，設置有內外

兩門及鐵柵門一個，備有正副鑰匙各一把，並設有密碼表、定時開關、錄

影系統及裝置自動警報器，正鑰匙保管人員並會同會計主辦人員封簽後，

交由銀行主管保管，副鑰匙及密碼由兩名以上輪值人員分別保管，應經內

外門及密碼保管人員一同啟用，營業時間中，金庫庫房應上鎖，不得任由

其他行員隨意進出，如有業務需要之行員欲進入金庫庫房，則應設簿登記

並透過閉路電視24小時監控，其安全防護至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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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庫存現金之查核

櫃員主任每天軋帳完畢後，盤點所有庫存現金，應與庫存現金表及日

記表金額相符，並會同指定主管盤點查核。營業時間中，如有業務需要，

可不定時抽查現金餘額。又庫存現金不可以不能流通之貨幣、票據、單

據、印花及郵票抵充，且庫存現金之保險及現金運送險均應投保足額，每

日庫存現金不應超出營業所需額度，未列帳之現金、單據、保管品或私人

財務，均不得置放於金庫內。

四、全能櫃員（亦稱為存匯櫃檯）

（一）意義

係各種存匯及放款利息之收款、付款、託收票據等工作，因各銀行已

全面實施電腦連線作業，所以各銀行在營業廳內均裝置自動號碼機，由顧

客取出「號碼牌」並按照電子指示燈號及播音設備通知顧客至各指定之櫃

檯辦理業務，其範圍包括：

1. 現金、票據、有價證券等之收付及保管。

2. 辦理票據交換事項。

3. 調撥本單位之資金。

4. 破損幣券之兌換。

5. 其他代理現金之出納事項。

6.  存匯作業人員，也就是一般民眾所熟知的銀行櫃台人員。工作包括受理

定存、活存、支票存款、代收票據、掛失、匯款、客戶印鑑卡保管、存

放款利息計算及收付等。

（二）全能櫃員制度之優缺點

1. 優點：

　⑴收付迅速，可提高工作效率。

　⑵按號碼牌順序輪流辦理，無須久候，櫃員工作負荷較平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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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缺點：

　⑴櫃員出納兼業務，缺乏內部牽制作用，易生弊端。

　⑵工作繁重，容易發生疏失。

（三）全能櫃員制度布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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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票據交換及託收

（一）票據交換之意義

票據交換（Clearance）係由同一地區或相近地區之各銀行業，互訂

契約，於一定時間及場所，由各銀行所持有之其他銀行付款票據，相互交

換，僅就應收應付款相抵之差額作為清算的一種方式；辦理此種票據交換

業務之機構稱為票據交換所。

（二）票據交換之方法

票據交換之方法，現在台灣票據交換所之票據交換方法係採用直接交

換間接清理法，此法是凡參加交換之各銀行，每行均指派票據交換人員，

將每日所收他行付款之即期票據，於規定之時間內，前往票據交換所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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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與各銀行相互交換，僅就其應收應付款相抵後之差額，由中央銀行或其

指定代理銀行就各銀行之帳戶作清算轉帳。

（三）票據交換之規定

依據「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」（2012年9月28日

修正）第16條　依本辦法提出之交換票據種類如下：

一、匯票（包括銀行承兌匯票）。

二、本票（包括銀行擔當付款本票）。

三、支票（包括國（公）庫支票）。

四、其他經本行核定可以交換之收、付款憑證。

前項之交換票據包括書面及電子形式。

（四）票據交換作業時間

作業項目
時間

票據整理日 票據交換日

銀行收取待交換票據 09:00∼ 15:30

銀行提出交換票據

送MICR作業中心

委託交換所鍵印票據 16:00∼ 17:00

已鍵印完整票據 16:00∼ 18:00

交換所處理交換票據 17:00∼

傳輸交換票據電子資料 21:00∼

提回交換票據 09:00∼ 10:00

退票交換時間 16:30

票據資金入帳起息 票據交換日

票據資金提取現款
票據交換日之

次一營業日

資料來源：台灣票據交換所。




